
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文件处理表 
紧急程度：平件             办文编号：JS2017001066               密级：公开 

来文单位 龙岗区委(府)办 办文
条码 

*JS2017001066* 
收文日期 

2017-02-

21 

来文字号  文海批 572 号 备    注  

文件标题 
关于对“1.08 火灾”开展“剥洋葱”调查发现我市在建工地存在使用非阻燃性材
料重大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的情况报告 

送达日期 02-06 02-06 02-08 02-09 02-10 02-13 02-13 02-14 02-17 

姓名/单位 龙岗区委
(府)办 

  
市政府办
公厅 

办文科     

返回日期 02-21 02-09 02-09 02-10 02-13 02-13 02-14 02-17 02-20 

拟办意见/领导批示：  

    罗湖分局以问题为导向，工作主动认真到位，应予表扬。请桂平同志抓紧专报

市政府，协调相关部门予以重视，担当好主体责任。请市政府刘胜同志阅处。 

 徐文海 2017 年 02 月 09 日$$$$$$$$ 

     

    这是一个很好案例。请市住建部门和各区住建部门按照各自监管范围，对此案

例在施工行业进行通报，起到教育警示作用。并以此为切入点，落实施工企业的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倒查政府监管人员的监管漏洞并亡羊补牢。 

 刘胜 2017 年 02 月 09 日$$$$$$$$ 

     

    此件市领导已批示，转市公安局、住房建设局及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落实。 

 杨卓如 2017 年 02 月 10 日$$$$$$$$ 

     

    市政府办公厅转来区领导在罗湖公安分局《关于对“1.08 火灾”开展“剥洋葱”

调查发现我市在建工地存在使用非阻燃性材料重大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的情况报告》

上的批示。 

    文海同志批示：罗湖分局以问题为导向，工作主动认真到位，应予表扬。请桂

平同志抓紧专报市政府，协调相关部门予以重视，担当好主体责任。请市政府刘胜

同志阅处。 

    刘胜同志批示：这是一个很好案例。请市住建部门和各区住建部门按照各自监

管范围，对此案例在施工行业进行通报，起到教育警示作用。并以此为切入点，落

实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倒查政府监管人员的监管漏洞并亡羊补牢。 

    拟办意见：请区住房建设局牵头会同区安监局（区安委办）等相关部门和各街

道认真研究学习，排查监管漏洞，消除施工工地使用不合格非阻燃产品的安全隐患；

并请区住房建设局及时将该案例通报施工行业，发挥教育警示作用。复转龙岗公安

分局（含龙岗公安消防监督管理大队）、区消安委办。（意见续下页） 
 

联 系 人 : 联 系 电 话 : 打 印 人 : 邱 丽 香  打 印 日 期 : 2 0 1 7 - 0 2 - 2 1 第 1 页 共 2 页 



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文件处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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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单位 龙岗区委(府)办 办文
条码 

*JS2017001066* 
收文日期 

2017-02-

21 

来文字号  文海批 572 号 备    注  

文件标题 
关于对“1.08 火灾”开展“剥洋葱”调查发现我市在建工地存在使用非阻燃性材
料重大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的情况报告 

送达日期 02-20 02-21               

姓名/单位  办文科               

返回日期 02-21 02-21               

拟办意见/领导批示：  

                     （意见继上页） 

    呈杨军、尔杰、惠波同志阅示，请志伟同志核示。 

 陈珊珊,傅娟 2017 年 02 月 13 日$$$$$$$$ 

     

    圈阅。 

 蔡志伟 2017 年 02 月 13 日$$$$$$$$ 

     

    请住建局高度重视，从严检查和抓好整改，务必消除隐患，彻底堵住漏洞。 

 黄惠波 2017 年 02 月 14 日$$$$$$$$ 

     

    请陈林同志组织区消安委跟进督办。 

 官尔杰 2017 年 02 月 17 日$$$$$$$$ 

     

    请区安委办以此案为典型案例通报全区，在全区各监管部门推广“剥洋葱”式

的调查方式，彻查事故根源，从源头消灭安全生产隐患。 

 杨军 2017 年 02 月 20 日$$$$$$$$ 

     

    圈阅。 

 陈林 2017 年 02 月 21 日$$$$$$$$ 

     

    此件区领导有批示，转请区住房建设局、区安委办、区消安委办遵照办理。复

转龙岗公安分局（含龙岗公安消防监督管理大队）。 

 陈珊珊 $$$$$$$$ 

     

龙岗区委(府)办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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